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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难民法制发展研究

陈 川

内容提要 韩 国 作为亚 洲 第 一个制 定独立难民 法律的 国 家
， 作 为一 衣带水

的邻 国
， 韩 国 的难民认定制度对我 国 的借鉴意义更强 ，

但 目 前我国 学者对韩 国

难民法律制度的研究 几乎为 空 白 。 通过梳理韩 国难 民法律制度的历 史发展
，
认

知韩 国 难民认定制度的历 史和现状
，
以 期为我 国 制 定难民法提供一 定的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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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难民认定制 度建立 时参考和吸取 了美 国 、 加拿大 、
英 国

、
法 国

、 德 国 、 西班牙 、 瑞

士 、 奥地利 、 日 本等 国在难民立法方面的经验 ， 具有很强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 本文主要论述韩 国

难民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 ， 并对 目前其难 民制度 中的问题加以分析和评价 。

韩国于 １ ９９２ 年 １ ２ 月 ３ 日加人了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 和 《关于难 民地位的议定书 》 。 当

时韩国并没有独立的难民法律 ， 只 以 《出人国管理法 》 的部分内容对难民相关事项进行 了规定 。

随着难民 申请人数的增加
，
难民业务的重要性 日益突出 ，

为体现其国际担当 、
维护难民权益 ， 韩

国借鉴先进国 家的难 民处理经验 ， 于 ２０ １ ２ 年 ２ 月 １ ０ 日 制定 出台 了独立的 《难民法 》 ， 并于 ２０１ ３

年 ７ 月 １ 日 起正式生效 。 为确保 《难 民法 》 的贯彻实施 ， 韩 国还配套制定 了 《难民法施行令 》

（
２０ 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实施 ） 和 《难民法实施细则 》 ， 共同构成了韩国 的难民法律体系 。

一 韩国的难民法制进程

１ ． 韩国初期的难民法律 （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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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韩 国在 《 出入 国管理法》 中加人了 与难 民关联的条款 。 《 出入 国管理

法》 第 ２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规定难民 的定义作为难民认定的依据 。 《 出人国管理法》 第 ７６ 条和 《难

民认定协议实施细则 》 《难 民认定业务处理指南 》 等文件对难民的认定 、 取消 、 异议 申请 、 难 民

旅行证明书 、 难 民认定证明书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规定 。

韩国难民认定的
“

初创期
”

的程序主要是这样的 。 首先 ，
难民认定申请必须进人韩 国以后才

能申请 ，
申请期限是 自人境之 日 起 ６０ 天内 。 申请时需要 向 出人国管理事务处 、 办事处或外国人

保护所提交 申请书和身份证 、 照片 、 迫害证 明等材料 （ 《 出人国管理法施行令 》 第 ８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１
、
２ 项① ） ， 由 出人国管理事务处的职员对 申请人进行面试 ，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
随后将材料

呈送给法务部长官 ， 法务部长官决定难 民的最终认定结果 。 法务部长官的权力 以 《 出 人国 管理

法 》 第 ７６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为依据 。

②

难民认定程序终结时 ，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人发给 《难 民不认定通知书 》 。 自收到 《难 民

不认定通知书 》 之 日起
，

７ 日 内 申请人可以提出异议 申请 。 收到异议 申请后 ， 法务部长官组织召

开难 民认定合议会对异义 申请进行合议 ， 并做 出最终决定 。 难民认定合议会主要是对难 民的认定

和保护等相关事项 ， 异议申请相关事项 ，
难民的定居意向相关事项 ，

其他法务部长官认为需要协

商决定的事项进行共同协商的一种工作机制 。

但是 ， 韩国加人 《关于难 民地位 的公约 》 后 ，

１ 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 ，
没有难 民认定 的业绩 。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４ 日 ， 韩国成为联合国难民署的第 ５５ 个理事国 ，

③ 此后 ， 韩国 内外都指 出要制定政策以符

合其理事国 的地位 。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 联合国经济 、 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指 出 ：

“

韩国 的难民认定

标准过于严格 。

”

随后
，
韩国修改了 《 出人国管理法施行令 》 。 当 年 ， 有一名埃塞俄 比亚公 民取

得了难民认定资格 ， 韩国 的难民制度实现了 由书面条款到实践的转变 。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修改完成 的 《出人 国管理法施行令 》 对难 民的停留 资格 的规定进行 了变

更 ， 基准申请时限从 ６０ 天延长至 １ 年 ； 难民认定机构委任民 间专家参加认定合议会 ， 强化难民

认定的公正性和公开性 。 但国 际特赦组织在 ２００３ 年年度报告中指出 ：

“

在难 民认定程序 中 ， 韩

国政府对于难民 申请者在法律和社会援助方面不完善 ，
难民认定工作人员对于难 民认定过程中

的国 际通行原则反应迟钝 。

”

受此影响 ，

２００４ 年被认定为难民 的人数达 １ ８ 人
， 超过了前三年的

总和 。 ２００３ 年韩 国律师协会撰写的 《人权报告 书 》 第
一次明 确提出 建立专门 的难民认定机构

① 韩国 《 出人国管理法施行令 》 第 ８８ 条第 ２ 款规定
（

丨 ９９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 根据 《 出入 国管理法 》 第 ７６ 条

第 ２ 款之规定 ， 难民申请者须向事 务处或保护所提供 《外 国人难民认定 申请书 》 等资料和两张 相片 。 第
一项所规定 的资料必须包括以下资料 ： （ 不能提供护照的 ， 须提交 《不能提交护照事由 书 》 。

） ①护照 ； ②

获得难 民临时许可的提交 《难民临时许可证》 ； ③人韩停留 的外 国人需提交 《外 国人身份证明 》 。

② 《韩 国出人 国管理法 》 第 ７６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规定
： 法务部长官根据总统令对提 出难 民 申请的在韩外 国人做

出难 民认定 与否的决定 。

③ 《韩 国成为联合国难民署的第 ５ ５ 个理事国 》 ， 《韩 国经济 日 报 》 ，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６ 日 ， 第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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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
，
并要求 国家在法律层面明确难民 申请者和难 民认定者的待遇 。 ２００４ 年韩国 律师协会

制定并出 台 了 《 国 内外 国难民人权实态报告书 》 《难民认定和待遇相关法 》 （暂行 ） ， 成为韩 国

制定难民法律的雏形 。

然而 ，
韩国初期 的难民认定存在诸多问题 ： 第

一

，
因害怕某些人以 申请难民来达到非法居留

的 目的
， 拒绝实际上 的难民应享受的难民保护权利的事情时有发生 ； 第二 ，

难民立法方面薄弱 ，

负责难 民工作的难民认定协会和事务协会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在难民工作方面都缺乏专业知识 ； 第

三
， 制定 的难民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出现了

一些问题
，
如进行难民申请事实调查的首尔出 人国

管理事务处和出人国管理局的停留审查科只有 １￣ ２ 名职员进行难 民审查 ，
工作难度很大 。

２
． 难民业务的发展和制定独立难民法的讨论 （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
法务部第

一次难民审查和第二次难民审查是分开的 ，
出人国管理局局长决定申

请人是否被认定为难 民 ，
异议申请 由 难民委员会负责受理 ， 这也是法律内确保难 民认定公平的一

种尝试 。 但是从主管机关都是法务部来看 ， 看似两次审查是相分离的 ， 但要做到真正的公平也着

实有些勉强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 １ 日
， 韩国 时任国务总理李海瓒在行政审判委员会上指 出 ：

“

难民认定

和其关联业务收到公开请求时 ， 除法务部涉密资料外 ， 其他要一律予 以公开 。

”？ 这是政府在难

民业务处理中最早 的强调难 民工作的透明性和可信性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韩 国拒绝了缅甸 ９ 名 民主运动人士 ，
６ 月 ２０ 日

，
也就是联合国 制定 的

“

世界难

民 日
”

期间
，
韩国的难 民制度得到 了 国 内外 的高度关注 。 ２０ 万脱北难 民问题再次让韩国对其难

民制度进行重新审视 。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 韩国避难所主办了 以

“

韩国 的难 民情况和难 民制度改

善方案
”

为主题的
“

国会人权论坛
”

。 这也是韩 国首次 以难民 为主题的 国 会论坛 。 此次论坛上 ，

政府 、
人权委员会 、 联合国难民署 、 难民认定者等共同讨论 了

２００３ 年后难民 申请骤增的情况下

难民 的法律制度该如何完善 的问题 。 此次论坛听取了政府 、 法律界 、 联合 国难民署负责人 、 难民

代表 、
市民代表等各界人士的意见 ，

在难民立法方面做出 了积极 的尝试 。

２００５ 年法务部难民事务 中心成立了
“

难民法制定修改委员会
”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 《难民法修正

案 》 完成 。 但是 ， 该议案在法务部和出人国管理局内部就产生了分歧 ， 因此没有进人立法阶段就

夭折 了 。

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 ，
以公共利益法律中心的金钟哲 、

避难所的李浩泰 、
联合 国难 民署代表郑贤

定
、
国际特赦组织驻韩代表崔元根 、 公益律师团体成员黄毕圭等为 中心的难民活动家和律师们每

月 召开一次会议讨论研究 《难民法修正 案》 。 此 项活动对难 民法 的立法工作起到 了积极 的促进

作用，

① 《 国务总理李海瓒强调政府行政公开 》 ， 《韩国民族报》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第 １ 版 。

②
〔
韩

〕
黄海美 ： 《韩 国难 民法的制定和其政治意义 》 ， 水 名女子大学研究生院 ，

２〇 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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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 年 １ １ 月 ８ 日
，
法务部对 《出人国管理和难 民认定相关法案 》 进行了立法预告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５ 日
， 首尔地方律师协会举行了

“

难民形势和法律地位研讨会
”

， 同时也举行 了 《难 民等地

位和待遇相关法》 修改听证会 。 ２００８ 年 １ ２ 月 １９ 日 法务部的立法预告中 ， 将异议 申请的时间 由 ７

天延长至 １４ 天 ， 赋予了难民 申请者人道性停留资格 ， 给予人道性停留 者和难 民 申请者就业活动

许可 。

这个时期韩国难民法律的特征是 ： 第一 ， 难民问题由 出人国管理法和其他法律进行规定 ， 只

是单纯的对难民的 出人国进行管理 ， 而不是 以保护难 民的人权为出发点 ； 第二 ，
对难民 的社会待

遇规定甚少 ； 第三 ，
难民的认定程序和难民的社会待遇相分割 。

３ ． 立法案提交后至难民法 出 台前的制定过程 （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
）

从 ２００６ 年以后 ， 各种论坛和交流会议都倾 向于制定独立 的 《难民法》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
难 民法

制定修改委员会做的 《难民法律提案》 成为 《难 民法 》 制定 的重要蓝本 。 ２〇〇９ 年首尔地方律师

协会提出难民立法请愿 ， 同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黄祐 吕议 员 向 国会提交 了 《难 民等 的地位和待遇相关

事项法案》 。

２００９ 年 １ １ 月
，
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发布了 《难民等的地位和待遇相关事项法案 》 的研讨报

告
，
报告指 出 ： 难民法修订案中 ，

难民认定程序中给予难民 申请者等知情权和辩护律师 、
翻译等

专家的帮助 ， 给予其充分的保障 ，
难民委员会应当作为中立机构设立和运行 。 法制司法委员会认

为根据立法宗 旨
， 难民法律的修订应该作为 《 出人国管理法 》 的

一

部分 ，
如何修订由法务部提出

意见 。

韩国的难民待遇在实际中暴露 了很多问题 ， 《难民等的地位和待遇相关法律 》 中规定的很多

做法是国际上惯用的 ， 但是对未被认定为难 民的申请者没有进行法律规定 。

２０ １ ０ 年 １ １ 月 ２４ 日
，
韩 国 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召 开 《难 民等 的地 位和待遇相关法案 》 听

证会 。 在听证会上
，
法务部 国籍和 难民 科担心难 民认定程序照搬 国 际上 的通 行做法会

“

水土

不服
”

， 提出对难民的定义和范围要进一步研究 。

一些人也对难 民 申请制度是否会被不法停留

者利用而感到忧虑 ， 但 同时 ， 所有 人都一致认为 ，
难 民法在程序 的公正性 、

透明性
、 效率性

上更加明显 。

在是否制定独立难民法 的问题上 ， 有的议员认为韩 国同在出人境管理法或移 民法中规定难民

事项 的美国 、
英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日 本等国在法制上更具亲近性 ， 不适合制定独立难 民

法 。 但是法院行政处认为在 《 出人国管理法》 中加人规范难民问题的相关事项 ， 难民问题的比重

在此法中的 比重过大 ，
制定独立的难 民法很有必要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１ 月 ２８ 日
， 第 ３０４ 回 国会第 １ 次法案审查第 １ 组委会初步形成决议 ， 对该法案进行

了部分修改 ， 现有委员对难民 申请期限为 １ 年的时限的合理性进行 了讨论 。 法务部认为应该将难

民申请时限限制在 １ 年以 内
，

１ 年内 申请难民 的只 占难民人数的 ４０％
， 如果没有时间限制 ，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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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难民政策进行签证延期的滥用 。

２０ １ 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第 ２ 次全体会议上 《难民等地位和待遇相关法案 》 以 １ ８ １ 票赞成 、

３ 票

弃权的结果通过 。 韩国 于 ２０ 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制定并出 台了 独立 的 《难民法》 ， 并于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正式生效 ， 这标志着韩国的难民法律制度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 （ 见表 １ ） 。

表 １ 韩国难 民政策变化

年度


难 民政策特征


１ ９９２加人 《关于难 民地位的公约 》和 《难民地位的议定书 》

《 出人国管理法》 中加人难民相关条款

１
９９３法律修订

异议 申请 ７ 日 内

设置难 民认定合议会

２０００ＵＮＨＣＲ 执行理事会理事国 ：在韩 国开设事 务处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指 出
：韩 国的难民认定标准过于严格

２００ １在韩国开始最早的难民认定

修订出人 国管理法


法律修订


施行令修订完成并实施

２００２申 请期限 １ 年内

难 民认定合议会委任 民间专家

国际特赦组织在年度报 告中指 出
：

援助存在稍＝
帽 ，难民认定人数

从事难民工作 的人员缺乏专业性

韩国律师协会人权报告书 ：

２００３依然存在局 限性

提案建立专门的难 民认定机构

建议对难民保护从法律层 面进行规定

ＵＮＨＣＲ２００ ３年报告 ：

韩 国希望制定难民法进人人权先进 国的行列


国家人权委员会《 国内外 国人和难民人权现状报告 》 ：
最卑？提 出 制定 《难

民法 》

法务部第
一次审査机关 （难民认定

——

出入 国 ）

第二次审査机关 （异议 申请
——难民认定合议会 ） 分別负责

举行
“

韩国难民现状和难民制度改 善方案
”

论坛 （ 避难所举办 ）

２００５

法务部成立难 民法制定修改委员会

２００６ ． ２ 出入国管理法案

２００６ ．

７ 法务部案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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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度难民政策特征备注

研究收集《难民法 》修订案
２００ ６



国家人权委员会 《为保护难民的人权改善相关建议 》


２００７法务部 《 出 入国管理和难民认定 相关法案 》立法预告

首尔地方律师协会制定 《难民等 的地位和待遇相关法律 》听证会
２ＱＱ ｇ


因
“

赵允琏议员案
”

对 出人 国管理法进行修订法律修订

首尔地方律师协会为制定 《难民法 》进行立法请愿


２００９黄祐 吕议员代表向国会提交《难民法 》





第 ２８４ 回第 １ ０ 次法制司法委员会研讨


２０ １ ０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


６ ． ２３
， 第 ２０ １ 回国会第 １ 次法案审査第

一组委会


２０ １ １
 １ ２ ． ２８

，第 ３０４ 回国会第 １ 次法案 审査第
一组委会


１ ２ ． ２９
，第 ３０４ 回国会第 ２ 次全体会议—表决 （通过修订 ）

２０ １ ２２ ．
１
０

， 《难 民法》公布第 １ １
２９ ８ 号法律

２０ １ ３ ７ ．１ 难民法正式实施


资料来 源 ： 笔者统计和制作 。

二 目前韩国难民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
． 难民定义狭窄

对难民的定义 ， 韩 国在 １ 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１ ０ 日
， 也就是在加入 《难民地位公约 》 和 《难 民地位

议定书》 后不久 ， 就在 《 出人 国管理法 》 内对难 民事项进行 了规定 。 《 出人国管理法 》 第 ２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规定 ：

“

难民
”

指根据 《难民地位公约 》 （ 以下称为 《难 民公约 》 ） 第 １ 条或 《难民地

位议定书》 第 １ 条规定可适用难民 条约的人 。 难民的定义完全取 自于国 际法 。
２０ １ ２ 年制定 的韩

国 《难民法》 第 ２ 条第 １ 款对难民的定义进行了 明确 ：

“

难民
”

指因人种 、 宗教 、 国籍 、 特定社

会群体成员 的身份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而畏惧遭受迫害 ， 由 于得不到所属国家的保护 ， 或

者无法返回进人韩国之前的 国家 （ 以下称
“

常住 国
”

） 的无国籍者 。 由此可见 ， 韩 国的难 民法并

未摆脱
“

传统难民
”

的定义局 限 ， 未将政治动乱 、 自 然灾害 、 殖 民统治等多个原因造成的
“

难

民
”

纳人其难民定义当 中 。

２ ． 认定率低于国际水平

新的难 民法的颁布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难民 的苦痛 ， 这是社会普遍关注的 问题 。 １ ９９４￣ ２０００

年
，
难 民申请的人数总和还不到 １ ００ 人

，
最近 ３

￣ ４ 年 申请难 民者急剧增 加 ，

２０ １ １ 年达到 １０ １ １

 １０１



Ｉ
当 代韩国 ？

２０１ ６ 年第 ２ 期
，

名
，

２０ １２ 年 １ １４３ 名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５ ７４ 名 ，

２０１ ５ 年更是达到 了
５ ７ １ １ 人 。 得到难 民认定 的人数持续增

加 ， 最近 ５ 年的难民认定达到了 ３５０佘名 ， 占全部难民认定人数的 ６２％ 。

根据韩国出人国 ？ 外 国人政策本部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的统计月 报显示 ， 截至 ２０ １５ 年 １ ２ 月 ３ １ 日
，

韩国共收到难民 申请 １５２５０ 份
， 其中得到难民认定的 ５ ７６ 人

，
提供人道性停留 ９ １ ０ 人 。 难民认定

率仅为 ３ ．７８％
，

２０ １ ５ 年 ，
认定率更是低至 １ ． ８４％ 。 同欧盟和加拿大等国的两位数的认定率相 比 ，

韩国的要低很多 （ 见表 ２
） 。

表 ２ 韩国难民情况统计表 （
１９９４ ． １ ． １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３１
）

单位 ： 名

申请认定人道性停留不认定撤销

总计１ ５２５０５７６９ １０８６５６１ ８０７

１ ９９４
－

２０ ０３２５ １ １ ４１ ３５０３９

２００４ １４８１ ８１７９

２００５４ １ ０９ １３７９２９

２００６２７８ １ １１ ３１ １ ４４３

２００ ７７ １ ７ １ ３９８６６２

２００８３６４３６１４７９１ ０９

２００９３２４７０２２９９４２０３

２０ １０４２３ ４７３ ５１ ６８６２

２０１ １１ ０ １
１４２２０２７７９０

２０１ ２ １ １ ４３６０３ １５５ ８１ ８７

２０１ ３ １ ５７４５ ７６ ５２３３ ３ １

２０１４２８９６９４５ ３９１ ７４５３６３

２０ １ ５５ ７ １ １１ ０５１ ９４３９７６２８０

数据来源 ：
韩 国出人国 ？ 外 国人政策本部统计月 报 （

２０１ ５ 年 １ ２ 月 ） 。①

３ ． 财政预算不足

难民工作是韩国出入国 ？ 外国人政策本部的
一项工作内容

， 但在实际工作 中并不太受重视 。

在出入国 ？ 外国人政策本部的 日 常工作报告中 ， 难民工作都排在所有工作之后 ， 对难民工作 的不

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关于难 民工作的另
一重要指标就是财政预算指标 。

２０ １ ３ 年韩国的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２ ．８％
，
增 幅高于 ２０ １ ２ 年的 ２ ＿ ０％

，
经济趋暖 。 ２０ １ ３ 年后

①ｈ
ｔ
ｔ

ｐ ：／／ｗｗｗ ． ｉ
ｍｍ

ｉ ｇｒａ ｔ ｉｏｎ，

ｇｏ
． ｋｒ／ＨＰ／ＣＯＭ／ｂｂｓ＿００３／ ＢｏａｒｄＬ ｉｓＬｄｏ？ ｓｔｒＮｂｏｄＣｄ＝ｎｏ

ｔ
ｉ００９７＆ ｓ ｔｒＯ ｒ

ｇ
ＧｂｎＣｄ＝

１ ０４０００＆ｓｔｒＦｉ ｌｅＰａ ｔｈ
＝

 ｉｍｍ／＆ ｓｔｒＲｔｎＵＲＬ 
＝
 ＩＭＭ

＿６０７０＆ ｓｔｒＮｂｏｄＣｄＧｂｎ＝ ＆ ｓｔｒＴｙｐｅ 
＝
＆ｓｔｒＡ１１０ｒ

ｇ
Ｙｎ＝Ｎ

，
浏 览 日

期 ：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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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 申请数量达到 了历史最高峰 。 难民 申请数量虽然增长很快 ， 但是相关的经费预算却处于严

重不足的状态 。 此外 ，
难民法实施后大部分的预算都花费在难 民援助中心的设立 和运营上 。 事

实上 ， 即使韩国难民法实施 ， 由 于预算不足 ， 难民 的待遇不可能得到真正改善 ， 为难民 提供的

生活和居住费用几乎没有 ， 严重影 响 了难 民工作的开展 （见表 ３ ） 。

表 ３２０１３ 年难民相关预算

单位 ： 韩元

援助 中心建设１ ３ ． ０ ７０ ８２ 亿委员会运 营和活动费用１
． ２２２ 亿

专业翻译费用２ ．

 ８８ 亿难 民教育和科研０ ． ６２ ８０ 亿

救助费用 １ ．

 ３７ ８５６ 亿


难 民医疗 费用０ ． ３５９３９ 亿
诉讼相关 １

．

１ ５６４亿


数据来源 ：
韩国 出人 国 ？ 外 国人政策本部 。

①

三 韩国难民法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于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分别加人了 《关于难民地位公约》 和 《关于难 民地位议定书 》 ， 此后 ，

一

直很重视和保障难民权利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 ３２ 条第 ２ 项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

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 外国 人 ，
可 以 给予受庇护 的权利 。 以此为基础 ， 中 国积极建设难 民法

制
；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１ 日正式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境人境管理法 》 第 ３ 条第 ２ 款规定 ：

“

在

中 国境 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

； 第 ４６ 条规定 ：

“

申请难 民地位 的外国人 ， 在难民地

位甄别期间 ，
可以凭公安机关签发的临时身份证明在中国境内停留 ；

被认定为难民 的外国人 ， 可

以凭公安机关签发的难民身份证件在 中国境内停留居留 。

”

我 国不断重视和关心难 民问题 ， 关注

难民 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 积极承担国际责任 。 但我国在难民工作方面要取得进
一

步的成绩还需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

一

） 制定独立的难民法

虽然我国在宪法和出境人境管理法 中都对难 民避难和庇护需求说 明 了立场 ，
做 了相关的规

定
， 但没有制定专门 的难 民法 。 根据我国的 国情 ，

在条件成熟后 ， 学习韩国 《难 民法》 的精髓并

借鉴其他国家的难民立法 ，
适时制定 和 出 台 《难民 法》 ， 对难民 的定义 、 身份甄别 、

人境权利 、

① ｈ
ｔ ｔｐ ：／／ｗｗｗ． ｉｍｍ ｉｇｒａｔ

ｉｏｎ ，ｇ ｏ．ｋ ｒ
， 浏 览 日期 ： ２０ １ ６ 年

５月２４ 日 。

② 刘国福 ： 《
中国难民法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第 ４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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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救助等方面都将进行明确的规定 。 进一步完善我国 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
确保我国在难民工

作方面有法可依 。

（ 二 ） 确立难民问题的主管机构

我 国为安置难民成立了 国务院安置难民办公室 ，
云南 、 广西 、

广东 、
海南 、 福建 、 江西等省

区都设立了安置难民的机构 。 但是 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负责难民工作的主管机关 。 韩国的难民事

务归属于法务部的出人 国 ？ 外国人政策本部下属的难民科 ， 难民科负责难民政策的制定 ，
难民 申

请受理 ，
难民法律救济等工作 ，

对法务部 长官负责 ，
统一负责难 民事务 。 在工作人员的业务素

质
，
政策研究等方面都具有专业性 ，

有利于难 民工作的开展 。 根据工作性质 ， 我国 的难民工作属

外事工作 ， 难民的人境 、 停留居留等事项属特殊外国人 的出人境事项 ，
可以将难民 问题交边 防管

理局边检部门和出人境管理局负责 。

（ 三 ） 难民立法要立足于国情

主权是国家的 固有权利 ， 是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最本质的属性 ，
主权安全是 国家安全的

根本 。 虽然在难民问题方面 ， 国家主权原则与难民权利保护之间存在
一定的矛盾

， 但是我们应该

清楚地认识到难民权利的实现最终还是有赖于主权国家的行为 ， 难 民权利的 国际保护是建立在尊

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之上的 ， 是主权 国家相互合作和承担 国际义务的结果 。

从韩国 的难 民法立法进程和立法效果来看 ，
韩国想在难民工作 中有所建树 ，

在 国际社会 中履

行更多的国 际责任 ， 但是却因认定率低 、 预算不足等原因备受 国际社会指责 。

社会主义法治是建立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有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 的 。 我 国的

社会性质 、 政治制度 、 经济发展水平 、 文化传统 、 自然资源条件 、
地域特征 、 人 口数量 、 民族及

其分布状况等 ， 构成了我国 的基本国情 。 虽然我国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
，
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

大经济体 ， 但是据世界银行 ２０
１ ５ 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 中 国人均年收入 ７３８ ０ 美元 ， 在全球范

围 内还是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 社会主义法治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 ， 我们应把适应 中国基本国情

作为法治理念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 。 难民立法也是要遵守中 国的基本国情 ， 待条件成熟后才能推

出 ， 不能一蹴而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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